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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单位

加查县达拉岗布宾馆

加查县众信大酒店

加查县拉绥茶馆

加查县百姓之家

便民连锁超市

加查县西点糕点店

大兵生活超市

火上功夫烧烤店

龙腾图文广告复印店

桑日舍巴烤肉美食

错那指尚芸涧足疗馆

北方菜店

龙江办公

贡嘎县管巴茶馆

贡嘎诺布餐吧

重庆九哥饭店一分店

曲松县凯越电器家具

山南市琼结县福之家超市

陇巴庄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浪卡子江渝美食城

藏隆五金建材门市部

隆子粮油加工店

隆子县精剪造型中心

隆子县伊隆餐厅

山南市浪卡子县盟嘎曲德寺

山南市浪卡子县桑顶寺

山南市措美县领航广告

山南市洛扎县纯洁干洗店

山南市曲松县吉祥商店

山南市桑日县和谐藏餐馆

山南市桑日县湖南电焊加工部

山南市乃东区西藏众昊翔玻璃

科技有限公司

山南市乃东区山南茹巨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

山南市贡嘎县鑫鑫汽修厂

山南市隆子县麻辣香川菜馆

山南市隆子县签味王串串香

山南市错那县人民医院

山南市错那县西藏紫丹玛医药

连锁有限公司错那县分公司

场所类型

公众聚集场所

公众聚集场所

九小场所

公众聚集场所

九小场所

公众聚集场所

九小场所

九小场所

九小场所

重点单位

九小场所

九小场所

一般单位

一般单位

一般单位

九小场所

九小场所

重点单位

九小场所

一般单位

一般单位

九小场所

九小场所

重点单位

重点单位

一般单位

九小场所

九小场所

人员密集场所

人员密集场所

人员密集场所

人员密集场所

九小场所

九小场所

九小场所

重点单位

九小场所

存在隐患

1.该场所二层疏散指示标志配置，设置不符合标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

之规定；

2.该场所内感烟探测器损坏，未保持完好有效，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

定。

1.一层常闭式防火门处于常开状态，未保持完好有效，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

项之规定；

2.该酒店每日防火巡查记录台账建立不完善，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三项之规

定。

1.茶馆内灭火器配备不足，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

2.茶馆内消火栓被遮挡，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

店内疏散通道堆放杂物堵塞疏散通道，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

店内1具灭火器软管损坏，未保持完好有效，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

定。

大厅南侧电气线路裸露未进行穿管保护，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

1.厨房北侧电气线路裸露未进行穿管保护，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

2.大厅南侧1个安全出口标志未插电，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二十八条。

1.一至二层疏散楼梯口1个疏散指示标志未插电，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二十八条；

2.二层南侧部分线路未进行穿管保护，存在安全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之

规定。

店铺门口2具手提式干粉灭火器设置位置不正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

之规定。

1.一具灭火器压力不足，未保持完好有效，违反了消防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

2.室内消火栓无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

1.走道内堆放杂物，严重堵塞疏散通道，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二十八条；

2.场所内一具疏散指示标志设置不符合要求，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

一层部分电器线路未穿管保护，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

厨房部分电器线路未穿管保护，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

二层走道三处疏散指示标志损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

部分灭火器未保持完好有效，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

店内灭火器数量不足，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

该场所1具疏散指示标志损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

该场所楼梯口1个手动报警按钮损坏，无法正常报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

1.该场所二层餐厅内2具灭火器未保持完好有效，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

规定；

2.该场所二层走道2个烟感报警器损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

走道内堆放货物，堵塞疏散通道，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

1具灭火器未保持完好有效，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

灭火器配备数量不足。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

1具手提式干粉灭火器未保持完好有效，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

主殿二层1具灭火器过期，未保持完好有效，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

定。

主殿二层1具灭火器未保持完好有效，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

1.该场所疏散通道处违规摆放杂物，占用通道，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

定；

2.该场所进门左侧1具干粉灭火器压力不足，无法正常使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第一

款第二项之规定。

1.大厅内1具灭火器软管已破损，未保持完好有效，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

之规定；

2.大厅北侧部分电气线路裸露未进行穿管保护，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

店内1具灭火器失效，未保持完好有效，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

1具手提式干粉灭火器软管损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

1.1具手提式干粉灭火器未保持完好有效，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

2.该场所电气产品线路敷设不符合规定要求，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

1.室内消火栓无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

2.疏散指示标志未保持完好有效，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

3.该场所堵塞疏散通道，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

4.消火栓被遮挡，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二十八条之规定。

1.办公楼内的灭火器配备不足，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

2.配电室未配备灭火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

3.室内消火栓无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

4.生产车间未设置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

定；

5.厨房防火门闭门器损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

6.常闭式防火门未保持常闭状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

一层部分电器线路未穿管保护，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

该场所灭火器配置不足，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

该场所楼道内疏散指示标志损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

1.消防控制柜无法正常联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

2.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未保持完好有效，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

3.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无法正常启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

1.场所内一具MFZ/ABC4型干粉灭火器软管损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

项。

整改期限

2024年10月8日

2024年10月18日

2024年10月9日

2024年10月9日

2024年10月9日

2024年10月16日

2024年10月16日

2024年10月13日

2024年10月15日

2024年10月17日

2024年10月17日

2024年10月15日

2024年10月14日

2024年10月16日

2024年10月20日

2024年11月5日

2024年10月14日

2024年10月17日

2024年10月16日

2024年10月18日

2024年10月15日

2024年10月22日

2024年10月22日

2024年10月22日

2024年10月24日

2024年10月18日

2024年10月21日

2024年11月17日

2024年10月18日

2024年10月18日

2024年11月15日

2024年11月15日

2024年10月23日

2024年10月29日

2024年10月29日

2024年10月30日

2024年10月25日

火灾隐患曝光

（上接第一版A）习近平总书记用一个
生动比喻回应“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保
守和胆小”的错误论调。

“熟门熟路的改革，就像在游泳
池，标着线，哪儿是浅水区、哪儿是深
水区一目了然。到湍急的河里，不得
摸着石头过河？并不是说改革开放搞
了几十年了，现在什么问题都摸清楚
了。如果都摸清楚了还要什么改革
呢？”总书记说。

事必有法，然后可成。推进改革，
必须“善于运用科学的方法”。

2024 年 5 月 23 日，企业和专家座
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阐释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的方式方法，第一条是“坚
持守正创新”。一个多月后，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坚持守正创新”
明确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贯彻
的六条重大原则之一。

这次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再
次剖析“坚持守正创新”的深刻内涵：

“守正和创新是辩证统一的，只有
守正才能保证创新始终沿着正确方向
前进，只有持续创新才能更好地守
正。”

学员们认为，守正，就是坚持改革
有方向、有原则，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以促进社会
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
落脚点等根本的东西不能有丝毫动
摇；创新，就是要以一往无前的胆魄和
勇气，顺应时代发展新趋势、实践发展
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推动改革不
断取得新突破。

“始终朝着总目标指引的方向前
进，该改的坚决改，不该改的不改。”习
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断旗帜鲜明、掷
地有声。

沿着历史前进的逻辑前进，顺应
时代发展的潮流发展。新时代中国共
产党人突出经济体制改革这个重点，
全面协调推进各方面改革，始终走正
道、善于闯新路。

“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讲求
科学方法，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
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用“四对关
系”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科学
的指导。

坚持改革和法治相统一——“以
改革之力完善法治，进一步深化法治
领域改革”，“更好发挥法治在排除改
革阻力、巩固改革成果中的积极作用，
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
革”。

坚持破和立的辩证统一——“各

项改革举措都要充分论证、精心设计，
深入开展风险评估，把握好时度效”，

“该立的积极主动立起来，该破的在立
的基础上及时破，在破立统一中实现
改革蹄疾步稳”。

坚持改革和开放相统一——“改
革越深入，对开放的水平要求就越高；
开放水平越高，对改革的促进作用就
越大”。

处理好部署和落实的关系——
“防止重文件制定、轻督促落实等现
象，防止‘沙滩流水不到头’”，“建立健
全责任明晰、链条完整、环环相扣的工
作机制，强化跟踪问效，推动改革举措
落实落细落到位”。

改革，既要尽力而为，也要量力而
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有耐心，
有历史的耐心。”

一位来自西部地区的学员表示，
改革必须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更
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
更加注重改革实效。归根到底，是要
一切从实际出发，将改革的力度与发
展的速度、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
来，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
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
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创造
更多改革红利。

研讨班期间，学员们分成16个组
深入开展讨论。教室内，大家谈体会、
讲认识、谋良策，热烈、坦诚、务实，思
想的火花在不断碰撞升华。

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体现认识论，包含方法论，既
部署“过河”的任务，又指导解决“桥和
船”的问题，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理论
性、针对性、指导性，必将指引全党把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向前进、引向
深入。

汇聚改革合力——“广泛凝聚共
识、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对顺利推
进改革十分重要”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关键少
数”必须担起关键责任、发挥关键作
用。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领导干部特别
是高级领导干部“增强政治责任感、历
史使命感”，切实做到“直面矛盾问题
不回避，铲除顽瘴痼疾不含糊，应对风
险挑战不退缩，奋力打开改革发展新
天地”。

以身作则，示范带动；知重负重，
唯实唯勤。

校园里，学员楼前的焦裕禄与谷
文昌半身塑像遥相呼应，诠释着优秀
共产党员的勇毅担当与无私奉献。

“领导干部要真正成为改革路上
的领头雁、主心骨，抓好班子、带好队
伍、干好业务，精耕细作、稳扎稳打，努
力做好基础性改革、前瞻性改革、协调
性改革，在新的起点上带领大家向更
深水区迈进。”一位来自中央和国家机
关的学员说。

“广泛凝聚共识、充分调动一切积
极因素，对顺利推进改革十分重要。”

习近平总书记就营造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的良好氛围作出专门部署，
要求切实做好改革舆论引导工作，加
强正面宣传，唱响主旋律、传递正能
量。

总书记要求，加强对全会《决定》
提出的一些重大理论观点的研究和阐
释，特别是加强面向基层和群众的宣
传、解读，及时解疑释惑，回应社会关
切，广泛凝聚共识，筑牢全党全社会共
抓改革的思想基础、群众基础。引导
干部、群众增强大局意识，正确对待改
革中的利益关系调整和个人利害得
失。

一位来自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学
员深有感触地说，做好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新闻舆论工作必须深入基层，
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用群众身边的
小故事讲好改革的大道理，充分展现

改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在关键时
刻、重要节点上，要敢于发声、善于发
声，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强有
力舆论支持。

凝聚共识，激发力量；同向而行，
同频共振。

人民，始终是我们党改革事业的
逻辑起点和价值旨归。

“改革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要
全体人民共同参与，团结一致攻坚克
难。”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说，“以实绩
实效和人民群众满意度检验改革，真
正让人民群众在改革中不断增强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11 月 1 日下午，研讨班结业。来
自不同领域的10位学员代表，分享了
各自的学习体会。

“继续深化改革攻坚，努力高质量
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进
一步调动基层抓改革、促发展的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励干部开拓进
取、干事创业”“永葆‘闯’的精神、‘创’
的劲头、‘干’的作风，一茬接着一茬
干，一棒接着一棒跑”……

不忘来时路，走好前行路。
历经思想洗礼、怀揣改革蓝图，从

丰收的金秋再出发，广袤的神州大地
正在展开新的改革华章。

（上接第一版B）“40年前，这里一棵树
都看不见。现在，绿色越来越多。”村
民边久经营着占地 450 多亩的苗木基
地，近年来承揽了不少绿化工程，“绿
了环境，富了口袋，美了生活，一举三
得！”

西藏加快实施拉萨南北山绿化、
雅鲁藏布江中游贡嘎机场周边及“两
江四河”流域造林绿化等重点生态工
程，建立覆盖森林、湿地、草原、水生态
等领域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2023
年，全区完成营造林120万亩，修复治
理退化草原614万亩，森林覆盖率提高
至 12.31%，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
48.02%。林芝市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
市，波密、琼结、江达等11个县（市、区）
成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2023年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状况
公报显示，西藏生态环境质量指标实

现全优，全域河湖评价健康率100%，重
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 99.96%，是世
界上生态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西藏绿
色发展格局初步形成。清洁能源等绿
色低碳产业不断壮大，电力装机容量
中清洁能源比重超过90%，220多万名
农牧民享受草原生态环境保护补助奖
励。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
出：“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健
全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
治理机制，建设多元化生态保护修复
投入机制。”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君
正表示，西藏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不断增强做好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依
法全力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努力建
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西藏。

（上接第一版C）综合施策、举一反三，标
本兼治、一体整改，实行销号管理，用切
实管用的措施，动真碰硬推进整改工作。

会议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把巡
视整改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进一步强
化责任担当，集中精力、全力以赴，把巡
视整改工作抓实、抓好、抓深入。要把

推动巡视反馈问题整改与当前各项工
作统筹谋划、一体推进，强化整改成果
运用，以实际行动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
量发展走在全区前列。

会前，与会同志认真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央、
自治区有关会议精神。

（上接第一版D）自觉从新时代各项事
业取得的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中深
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持
把“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
本政治规矩，进一步锤炼绝对忠诚的政
治品格，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不同民族、不
同阶层的社会各界人士团结在党和政
府周围，坚定不移做“两个确立”的忠诚
拥护者、“两个维护”的忠实实践者。

李富忠强调，要始终以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有形有感有效推
进“四大工程”“六项行动”，构筑共有精
神家园，加大交往交流交融力度，巩固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成果，促进各族群众
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要牢固
树立“宗教工作无小事”的思想，始终坚

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认真落实“五
个有利于”要求，着力在“导”上下功夫，
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及时化解宗教
领域风险隐患，确保宗教和睦、寺庙和
谐、佛事和顺。要牢牢把握团结奋斗的
时代要求，促进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
长，加强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
人士统战工作，强化党外代表人士培
养，统筹做好各行业各领域统战工作，
不断壮大共同团结的奋斗力量。要坚
持党的全面领导，完善工作格局，建强
干部队伍，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把党的
领导贯穿统战工作各领域全过程，不断
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
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山南凝聚共识、汇聚力
量。

凝聚改革合力 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壮丽篇章

说起交通肇事罪，大家往往会联想
到横冲直撞的电动车、各种超速或超载
的卡车、轿车……但你知道吗？行人，也
有可能犯交通肇事罪。近日，上海市普
陀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行人闯红灯
过马路，造成骑行电动车的受害人摔倒，
进而被轿车碾压致死的交通事故案。

案情回顾
2024年5月某天早上7时许，周某

在上海市普陀区武威路、红棉路路口
东侧人行横道，闯红灯穿过马路约 5
米处时，骑着电动自行车的林某刚好
经过。发生碰撞后，林某连人带车摔
倒在对向机动车道内。此时，恰逢对
面路口机动车道变绿灯放行，刘某驾
驶的小客车起步躲闪不及，导致林某

遭车辆碾压受伤，周某见状却逃离现
场。后电动车主林某经抢救无效于当
日死亡。

当天，周某在接到警方电话通知
后自行至公安机关接受调查，并如实
供述了案发经过。

经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周
某在人行横道内闯红灯通行，负主要
责任；林某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
超速行驶，负次要责任；刘某在绿灯时
驾驶小客车正常通行，在本起事故中
无需承担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周某犯交通肇
事罪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且周某在
事发后迅速离开现场，属于交通肇事
后逃逸，系法定加重处罚情节。其主
动到案后如实供述，系自首，可以依法
从轻处罚，遂以交通肇事罪判处周某
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

（来源：中国普法微信公众号）

行人闯红灯致他人
被轧身亡，法院判了

以 案 普 法


